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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統一發票兌獎多元服務作業要點」第三點、第四點、第八點，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三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統一發票兌獎多元服務作業要點」第三點、第四點、第八點

部　　長　莊翠雲

統統一發票兌獎多元服務作業要點第三點、第四點、第八點修正規定一發票兌獎多元服務作業要點第三點、第四點、第八點修正規定

三、實體通路兌獎方式如下：

（一）中獎人應於領獎期限內，持有效身分證件及中獎統一發票收執聯、電子發票

證明聯或公用事業掣發載有載具識別資訊之兌獎聯，向實體據點領獎。所稱

有效身分證件如下：

１、本國人民：國民身分證。

２、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入出境許可證或居留證。

３、外國人民：外國護照或居留證。

４、受捐贈機關或團體：主管機關許可證明文件及代領獎人之上開身分證件。

５、執行業務者：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及代領獎人之上開身分證件。

６、其他身分者：足資辨識身分之證明文件。

（二）中獎人應於兌獎單位公告之指定金融機構營業時間內兌領現金；對中五獎、

六獎及雲端發票專屬百元獎之自然人，除可至上開金融機構兌獎據點領獎，

亦可於兌獎單位公告之指定非金融機構上午九時起至營業時間結束（最長至

二十三時止），選擇兌領現金、兌換等值商品或儲值金，其餘營業時間僅可

兌換等值商品或儲值金。

（三）實體據點透過兌獎平臺核驗身分認證系統資料後，註記中獎人身分資訊於統

一發票中獎清冊資料庫。

（四）中獎人應於中獎統一發票之領獎收據或空白處填寫中獎人姓名、中獎金額及

電話。中獎人屬得領獎之機關或團體，應於統一發票背面蓋機關或團體戳

記，並填寫中獎金額、代領人姓名及電話。

四、網路通路兌獎方式如下：

（一）民眾須先下載安裝兌獎APP，並以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臺（以下簡稱整

合服務平臺）之帳號資訊（手機號碼及驗證碼）登入，或透過兌獎APP連結至

整合服務平臺註冊新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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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眾登入兌獎APP後，如需執行領獎功能，應輸入身分資訊及於本國境內金融

機構或郵政機構開戶之新臺幣存款帳號，並完成使用者身分確認及存款帳戶

核驗。

（三）兌獎範圍及服務時間：

１、中獎人持有已歸戶共通性載具－手機條碼之雲端發票，可兌領全部獎別。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之：

（１）開獎前（不含開獎當日，下同）已於整合服務平臺設定匯款帳戶。

（２）開獎日以後（含開獎當日，下同）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

（３）以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三十二條之

一第二項第一款所定營業人或其合作機構會員號碼索取雲端發票，

於開獎日以後始歸戶共通性載具。

２、中獎人持有電子發票證明聯者，僅可兌領五獎、六獎及雲端發票專屬百元

獎。

３、中獎之電子發票載有買受人統一編號，以及機關或團體受贈之電子發票，

不適用網路通路兌獎。

４、兌獎APP應於開獎日之次月六日零時起三個月內（如遇例假日順延至次一上

班日）提供二十四小時兌領服務。

（四）中獎人使用兌獎APP兌領電子發票證明聯五獎、六獎及雲端發票專屬百元獎

時，應執行兌獎APP拍照功能拍攝中獎發票並上傳，該發票所載資訊須與統一

發票中獎清冊資料庫內容相符，始得領獎。已完成兌領程序之發票，不得再

行捐贈及領獎。

　　領獎人或他人使用兌獎APP冒領獎金，經查證屬實者，停止該領獎人或他人使用兌獎

APP領獎功能一年。

八、本要點其他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兌獎單位應提供二十四小時客服專線，並將兌獎相關資訊公告於其官網。

（二）結報作業：

１、統一發票收執聯應採紙本結報：兌獎單位應於兌領月份之次月底前，將代

發獎金清冊及統一發票收執聯送至印刷廠結報。

２、電子發票應採電子結報：

（１）兌獎單位應於兌領月份之次月底前，將代發獎金清冊電子檔傳送印

刷廠結報。

（２）印刷廠應比對代發獎金清冊及統一發票中獎清冊資料庫兌獎紀錄，

有不符者，兌獎單位應提供兌獎相關證明資料確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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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印刷廠應每月辦理查核作業，頭獎以上（含雲端發票專屬百萬元

獎）全數查核，其餘獎別以抽查方式辦理。兌獎單位應配合提供兌

獎相關證明資料。

（４）電子結報檔案之保存應採用適當之電子媒體及儲存格式，以唯讀方

式儲存之，並應注意具可閱讀性及建立完善之備份及還原機制。如

遇損壞者，應即修復；無法修復時，應予作廢，重行製作；無法製

作時，應予註記，並依會計法第一百零九條及檔案電子儲存管理實

施辦法中有關檔案損毀所定程序辦理。

（５）電子媒體之保存場所，應有適當環境控制及安全管制措施，避免損

壞或遺失。

３、前二目結報經印刷廠審核如有統一發票張數不一致或內容不符給獎規定

者，可於兌獎單位請領代發獎金及手續費中調整。

（三）中獎統一發票依規定應繳納之印花稅得依下列二種方式繳納：

１、由兌獎單位委託之實體通路向中獎人扣取應繳納之印花稅，再由兌獎單位

就上開扣取之印花稅分別向實體通路所在縣市之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按期彙

總代為繳納。

２、中獎人自行貼足印花稅票。

（四）統一發票中獎獎金超過新臺幣五千元者，應由兌獎單位按各類所得扣繳率標

準規定扣除稅款後給獎，並依法辦理稅款繳納及申報等相關事宜。

（五）兌獎單位應就統一發票兌獎多元服務作業之電子化處理作業具體流程、權責

單位、操作文件及檔案保管等，彙編成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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